广西国有高峰林场森林经营方案摘要

《广西国有高峰林场森林经营方案》是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编制“十五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工作的通知》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森林经营方案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制定的。此方案的经营年限为2026-2035年，经理期为10年。此方案根据我场的经营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土地所有权及经营使用权、林地邻近的土地状况、森林资源状况等现状，提出了林场森林经营的经营规划：
1、 森林经营方针与目标
遵循绿色高质量发展理念，以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为宗旨，以多功能森林经营理论为指导，创新经营发展思路，林场坚持“生态优先、分类经营、综合利用、科技赋能、可持续发展”的森林经营方针，提出了森林经营的方针与原则、目标和任务。
2、 森林景观恢复和优化
结合林场经营活动，提升森 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景观美学价值和经济可持续性，构建结 构合理、功能完备、效益多元的森林景观体系。从整体森林景观、重点游憩区森林景观进行恢复和优化，并采取相应措施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三、森林功能区划与经营布局
根据未来几年中，按主导功能和森林生态的效益的不同分类进行经营布局，共划分为森林多功能区、森林旅游服务区、集约经营多元区及产业开发区等4个功能区。
四、森林培育
林场始终把营林作为基础产业大力发展，确保做到增加森林资源总量、提高森林质量、实现森林可持续发展。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原则，科学选择造林树种，制订营造林计划和技术措施，科学、有序地组织森林经营活动。合理开发利用包括果品、油茶和八角等经济林产品、林下养殖和种植，依托城市周边区位和市场优势，培育集中连片的示范基地，形成初具规模和特色品牌的产品。同时，充分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适时适度发展生态旅游项目。
五、森林采伐
确定合理年采伐量的原则：①年森林采伐限额建议指标不应大于测算的合理年伐量，要留有余地；②确定采伐类型的分项限额指标时，天然林不编制商业性采伐限额，要优先安排抚育采伐和低产林改造；③年森林采伐限额建议指标应不大于林木总生长量；④用材林采伐量不超过生长量；⑤遵循消耗量低于生长量和森林分类经营管理的原则，按照年采伐 限额占森林蓄积年净生长量比例与历年相对平稳的要求。
六、森林健康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营建森林健康体系，制订森林防火和有害生物防治措施，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要求，在对经营措施进行全面环境影响评估的基础上，致力于保护营林区的生物多样性、水土、珍稀濒危动植物和自然生态系统，维护地力，保护和管理林地，维持良好的森林健康和生物多样性。
七、其它规划
对林场基础设施建设、智慧林业信息管理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科技研究与推广、碳汇开发等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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